
吉林建筑科技学院听课评课制度(修订)

为认真贯彻落实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本科

教学工作的若干意见》的文件精神，加强对课堂教学的指导、

评价和服务，以经常性、随机性、典型性的课堂听课活动推动

教学质量不断提升，完善我校干部、教师及督导听课方式，构

建学校自觉、自省、自律、自查、自纠的质量文化，现对原《

吉林建筑科 技学院听课制度》修订如下：

一、听课人员及听课时数

1.学校领导：每学期听课不少于3次；

2.有关职能处室、各院(部)领导班子成员

(1)教务处、质控办工作人员每学期听课不少于4次；

(2)各院(部)院长(主任),副院长(副主任)、院长(

主任)助理、教研室主任、教研室副主任每学期听课不少于

6次。

3.教师(同行)

(1)任教三年以上的专任教师(含行政兼课教师),每学期

听课不少于3次；

(2)任教不满三年的专任教师(含行政兼课教师),每学期

听课不少于6次。

4.教学督导(专家)听课

校级督导组教师每学期听课一般不少于80学时，院级督

导组教师每学期听课一般不少于10学时。

二、听课组织



1.各教学单位根据教学实际情况，每学期制定教师听课

计 划，定期举行教学公开课，每学期至少安排2次观摩课教

学，并结合教研室活动进行听课评议、讨论和交流。

2.各级各类人员应做好听课计划，防止出现“前松后紧”

、“前紧后松”的情况，尽可能选择不同科类、不同课程、不

同教师的课程，重点关注新开课教师所授课程。青年教师的导

师需听青年教师授课，课程团队负责人需听本课程教学团队教

师的授课，教研室主任需听本专业核心课。

3.校领导可结合分管工作、联系学院及自己的专业领域

有 选择的进行听课，职能部门负责人听课应结合部门工作，

深入一线了解课堂教学情况，倾听师生对教学工作的意见，及

时解决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4.各院(部)领导班子成员听课要合理安排，原则上要

确 保覆盖本单位全部任课教师，指导教师更好的开展教学活

动，促进教学持续改进。

5.任课教师(含行政兼课人员)听课应结合实际，选择

与本专业领域相近或相关的课程，相互取长补短，交流教学

方法，提高教学水平和教学质量。

6.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价办公室负责发收和统计各级领导

干部及教师《听课记录》,及时整理和反馈听课、评课中发现

的问题，跟踪检查改进情况。

三、听课要求及管理

1.听课时须认真、详细、如实填写《听课记录本》,并及

时将评价结果和建议反馈给教学管理部门和授课教师。对教学



效果非常优秀的教师要及时总结经验，采用示范公开课、网站、

公众号等形式进行传播和推广，对在听评课中获得中等评价的

教师，所在教学单位须在评价结果反馈后5个工作日内制定个

性化帮扶方案，通过结对指导、教学示范观摩、教学能力专项

培训等方式开展为期不少于1个月的系统帮扶。帮扶期间应由

院级督导组开展不少于3次的跟踪听课，定期评估改进成效。

帮扶期结束后，经院级督导审议通过，可向校级督导提交复评

申请，由校级教学督导组组织专项听课评价，最终形成阶梯式

教学质量提升闭环。涉及教学设施、教学环境、教风、学风等

方面的问题应及时与相关职能部门、教学单位沟通。

2.听课人员要尊重上课教师，遵守课堂纪律，保持良好

课堂秩序，教师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他人听课。

3.领导、教师和管理人员要以高度的责任感，自觉遵守

听课制度，确保听课、评课记录客观真实。学校将定期检查听

课情况，并予以通报。

4.校领导、机关处室等负责人、校级教学督导员的听课

记录本在学期末交质控办存档；各院(部)领导、教师、院级

教学 督导员的听课记录本在学期末交所在学院(部)存档。

四、听课范围及评价反馈

1.听课范围包括理论课、实验课、实习、实训及设计类

课程；听课途径选择包括：各教学单位观摩教学课程；新聘教

师所 授课程及教师授新课程；依据课程表随机选课等，学校

统一组织的试讲不计入上述听课范围内。



2.听课需随堂进行，并填写《听课记录》中的听课评价

表，对教师教学态度、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与手段、课堂管

理及教学 效果等内容进行评价。

3.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价办公室定期召开会议，通报听

课、评课基本情况，推广好的经验，反馈出现的问题及跟踪

检查情况。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开始执行，学校授权教学质量监控

与评价办公室负责解释。

吉林建筑科技学院

2024年4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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